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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郑州鼎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合资公司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8月1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郑州鼎盛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公司与郑州鼎盛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鼎盛”），经友好协商，决定成立合资

公司中原鼎盛固废资源化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以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最后核准名称为准)开发运营固废处置项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

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 

名称：郑州鼎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郑州市金水区红专路 51号 

法定代表人：卢洪波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成立时间：1997年 8月 

营业期限：1997年 8月—2019年 12月 

经营范围：机械工程技术服务；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经营情况：该公司是专业从事环保、粉碎与新材料研发的河

南创新型试点企业，先后获得国家级、省、市多项科技成果及

39 项专利，运营了多地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生产的装备

已经进入郑州、长沙、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 

三、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合资公司名称：中原鼎盛固废资源化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后核准名称为准)。 

2、合资公司经营范围：建筑垃圾、污泥处置；设计、安装

建筑垃圾、污泥处理设备；承接建筑垃圾、污泥处理等工程；建

筑垃圾、污泥处置设备的销售（具体经营范围以营业执照为准）。 

3、合资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其中中原环保出



资 1,800 万元，占股 60%；郑州鼎盛出资 1,200万元，占股 40%。 

四、合资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郑州鼎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万元人民币。 

2、甲乙双方均以现金投入，甲方出资人民币 1800 万元，占

合资公司 60%的股份；乙方出资人民币 1200 万元，占合资公司

40%的股份。 

3、合资公司成立后，在合资公司经营期间，应以合资公司

的名义申请新的相关专利技术，甲方或乙方拿到的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项目优先由合资公司承揽。若合资公司无意承揽，应在获

知项目详细信息后 15 日内做出不予承揽的书面决定，然后可由

甲方或乙方单独承揽。 

4、合资公司经营管理机构，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董事会设5人，由甲方推荐3人，乙方推荐2人。董事长及财务总

监由甲方推荐，董事长为企业法定代表人。设总经理1人，由乙

方推荐，其他高管及员工由合资公司招募。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公司进入固废处置领域的重要举措，通过合资方

式，充分发挥合作双方的资源优势，推进公司产业链延伸，进一

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 



六、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事项受市场因素的变化，存在受不可抗力等影响所

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合资经营协议书（初稿）； 

3、合资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